附件：1
《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招投标管理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

按照部项目管理规范化的要求，耕地保护司组织有关单位利用两年时间研究起草了《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经过多次征求有关方面专家意见，反复讨论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意义和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投标法》）有关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和公益性项目必须实行招投标制。2000年以来，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316号）、《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3]122号）和《土地开发整理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03]363号）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都要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必须招投标。
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属于政府投资项目，具有公益性特征。但是，它还具有不同于一般基本建设项目的特点，如项目范围广、涉及土地权利人多、单项工程投资较小等，不应完全按照《招投标法》和相关行业的有关规定落实招投标制。在对项目检查和调研中，地方普遍反映开展项目招投标工作缺乏具体操作性依据。为规范招投标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节约建设成本和提高投资效益，有必要制定符合土地开发整理特点的招投标管理办法。

二、起草的思路和依据
（一）总体思路和框架
《办法》编制的总体思路是：以《招投标法》和原国家计委、建设部相关规章制度为依据，以调查和总结农、林、水等相关部门类似项目和本部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招投标实践为基础，积极开展研究起草工作。《办法》起草过程中坚持了以下五个原则：一是依法原则；二是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三是密切联系实际原则；四是可操作性原则；五是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确保工程进度、降低工程成本和提高投资效益的原则。
《办法》共分6章77条，包括总则，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和中标，法律责任，附则。对项目施工招投标的诸多方面，如范围、原则、程序、职责分工和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结合土地开发整理特点，力求建立一套符合实际需要的项目施工招投标管理体系。既体现按照市场规则管理项目的原则，又有别于一般基本建设项目的要求；既符合招投标法的规则，也体现土地开发整理的特点，有效地指导和规范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
（二）主要依据

本《办法》依据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有以下15项，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原国家计委3号令）、《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原国家计委4号令）、《工程建设项目自行招标试行办法》（原国家计委5号令）、《评标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规定》（原国家计委12号令）、《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督暂行办法》（原国家计委18号令）、《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计委29号令）、《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原国家计委30号令）、《原国家计委关于指定发布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公告的媒介的通知》（计政策〔2000〕868号）、《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国办发〔2000〕34号）、《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关于招标代理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质认定办法》（建设部79号令）、《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水利部14号令）和《农业综合开发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国农办〔2001〕224号）。
三、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1、《办法》第三条参照《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原国家计委2000年7月1日第3号令），结合土地开发整理的特点，对不列入招标工程的范围和列入招标工程的范围及规模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项目施工招投标范围主要包括农田土建、水利、电力、道路、林网、桥梁等骨干工程；零星、分散的辅助性工程，如可以组织项目区农民群众完成的简单、少量田间平整和植树造林等工程不在招投标范围之列。”同时，结合单个项目投资额多为1000-2000万元的实际，在原国家计委3号令确定必须招标的规模标准上做了相应降低，扩大了必须招标的范围。
2、《办法》第六、七条参照《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国办发[2000]34号）等文件精神，明确了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和项目承担单位有关工作职责，规定“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由项目承担单位组织。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可成立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招投标管理办公室。”此外，《办法》第十、十一、十三、二十九、三十七条，依据上述所设工作职责，赋予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相应的具体管理职能。

3、《办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条参照《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原国家计委等6部委2001年7月5日第12号令）和《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计委2003年2月22日第29号令），对评标专家库的建立做了一些规定。在实践中，将可采取两种方式建立专家库。一是直接建立省级专家库，不设部级专家库。二是建立省级专家库，作为部级专家库的组成部分，每个省级专家库人数可确定在50-100人，则部级专家库人数可达1500-3000人。

四、起草的过程

《办法》起草共分调查研究、编写草案和形成征求意见稿等三个阶段。
1、调查研究阶段。一是组织全国省级从事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有关人员召开专门座谈，共同研究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招投标管理工作；二是结合项目中期检查，对地方项目招投标制度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初步摸清了地方执行招投标制度的现状和基本做法；三是向全国28个省发函调查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开展招投标的工作情况，并派出两个调研组分赴山东、四川两省进行实地调研。

2、编写《办法》（草案）阶段。2004年，耕地保护司组织有关单位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紧紧围绕我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招投标管理的法律依据、原则、程序和法律责任等，充分借鉴相关部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投标的经验，就我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招投标的政策措施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共十易其稿，形成了《办法》（初稿）。期间，我们对《河南省土地整理中心承担土地整理项目建设招投标试行意见》、《福建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工程施工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形成了分析报告，总结了经验。

此外，组织了4次专家座谈会，邀请的专家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水利部、农业部、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北京市招投标管理办公室等多个部门。专家对《办法》的起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于2004年11月底，形成了《办法》（草案）。
3、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阶段。2004年12月15日，耕地保护司在京召开了“《办法》（草案）专家评审会”。会上有关专家再次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2005年初，根据座谈会上的专家意见，经充分讨论和修改完善，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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